
 - 1 - 

党中央、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中小企业权益保护。2020年 5

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体制的意见》，明确作出健全清理和防止拖欠民营企业中小

企业账款长效机制的要求。2020年 7月，国务院审议通过《保障

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支付条例》），建立健全

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制度保障体系。近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

印发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投诉处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投诉处理暂行办法》），对《支付条例》中有关要求细化落实，

规范投诉受理、处理程序，为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，提供了重

要的工作依据。 

《支付条例》作为《中小企业促进法》的配套行政法规，旨

在通过源头治理、适度监管引导、强化责任义务等措施，建立起

市场主体自律、政府依法监管、社会协同监督的长效机制。投诉

处理机制是其中的重要环节，也是激活《支付条例》所规定的支

付保障制度的启动机制，因此，制定和实施《投诉处理暂行办

法》，对于《支付条例》的贯彻实施和立法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

作用。 

当前，受疫情多点散发、原材料价格高企、经济下行压力加

大等多重因素影响，中小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压力倍增，机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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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，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

生存困境，影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，

“强化契约精神，有效治理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行为。”加大

《支付条例》执行力度，实施《投诉处理暂行办法》，帮助中小

企业纾困解难，既是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，也

是落实“六稳”“六保”，特别是保就业、保民生、保市场主体

的内在要求，对于确保经济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和中小企业平稳健

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《投诉处理暂行办法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： 

一是明确受理投诉部门和渠道，合理界定投诉范围。《投诉

处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

综合管理的部门作为受理投诉的部门，应当为中小企业建立便利、

顺畅的投诉渠道，包括网络平台、电话、传真、信函等形式。在

受理投诉的范围上，即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违反合同约定

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的货物、工程、服务款项。而中小企

业之间的款项纠纷，以及非因采购货物、工程、服务而发生的款

项纠纷。如因借贷或侵权发生的纠纷，并不在投诉范围内。另外，

当事人之间纠纷如果已被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、其他行政管理部

门或者行业协会等社会调解机构受理，亦不在可投诉范围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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